附件

成达万铁路船山段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积极稳妥地做好成达万铁路船山段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切实维护被征地拆迁安置群众合法权益，加快推进成达万铁路船山段建设。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成达万铁路船山段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方案。

    一、征地补偿 

（一）征地补偿标准
根据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具体标准为：
1.征地拆迁范围。项目征地红线范围内的集体、国有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构（建）筑物；红线范围外因安全、环境等因素影响设计的拆迁补偿；不具备采取工程措施解决耕作通道或出行条件的夹角（心）地征地补偿，地类以现场测绘认定为准。

2.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该项目所在区域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根据川府函〔2020〕185号、遂府函〔2020〕91号、遂船府公〔2020〕第46号文件执行(具体标准详见附件），征收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按征收农用地标准0.5倍执行。

3.社保安置。社保安置人口以地籍测绘成果为依据，由区自规局进行测算参保人数、辖区乡镇村社确定具体参保人员、区财政局负责资金筹集，再由区人社局按相关参保政策办理参保。
（二）临时用地补偿
工程施工便道、拌合场、取土场、弃土场等临时用地由区发展改革局根据工程需要组织规划落实，施工方与属地签订临时用地协议并支付费用（含足额缴纳临时用地复垦保证金），用地期满后及时做好土地复垦相关事项。

（三）地上建构筑物、青苗、林木及其它附属设施补偿

属集镇规划区外被拆迁户实施划地复建，测绘锁定的拆迁合法房屋面积，参照川府函〔2020〕217号、遂府函〔2020〕121号文件标准执行(具体标准详见附件）；青苗补偿，参照遂府函〔2014〕289号文件标准执行(具体标准详见附件）；所有被征地拆迁户的林木、地上构筑物及其它附属设施补偿，参照川府函〔2020〕217号、遂府函〔2020〕121号文件标准执行(具体标准详见附件）。经区成达万铁路船山段征地拆迁安置领导小组组织测绘锁定后，未经审批的建（构）筑物和抢种抢栽林木不予补偿。

    二、房屋拆迁安置  

    （一）集镇规划区外农房拆迁安置

    1.拆迁安置原则

    一是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二是坚持统一标准补偿的原则；三是坚持统一规划划地复建的原则；四是坚持依法依规补偿的原则。

    2.安置方式

集镇规划区外农房拆迁安置，统一规划划地复建，按照新村建设标准统一规划设计，由被拆迁户按照标准图籍自建。划地复建宅基地，场地平整费按户均15000元给予结算，场地平整由属地乡镇统一组织实施。房屋修建完成后经验收合格后给予17500元/户奖励。按控制在0.4亩/户以内规划复建用地，补偿标准按所在村社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进行补偿，补偿资金由被征地村（社），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实施。户宅基地修建占地标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二）集镇规划区内房屋拆迁安置

1.拆迁安置原则

一是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二是坚持合法住宅房屋面积实行“拆一还一、适当补差相结合”的原则；三是坚持实物安置与货币安置补偿相结合的原则。

2.安置方式

实行综合安置方式，按照群众自愿的原则，由被拆迁人自主选择货币化安置补偿或实物安置。选择实物安置的统一由政府在永兴镇集镇规划区内修建集中安置点安置。

（1）货币化安置

货币化安置：对合法住宅房屋，货币化安置按照砖混2800元/㎡、砖木2750元/㎡、土木、木结构2700元/㎡的标准，由拆迁人根据被拆迁人意愿对符合货币化安置条件的房屋进行货币安置。选择货币化安置的被拆迁人须确保其家人住房基本保障后方可实行货币化安置。

货币化安置费的支付：实行货币化安置的房屋安置费，由拆迁人一次性支付给被拆迁人。

（2）实物安置、优惠和超选购房
实物安置:对合法住宅房屋实行拆一还一面积调换，结构补差（具体标准详见附件）。被拆迁房屋所有人户籍人口属征地拆迁所在村、社区户籍人口的,人均在30㎡以上的按照实际面积计算；不足30㎡的按人均30㎡计算房屋总面积，其不足部分由被拆迁人按900元/㎡的标准进行补差后统一纳入还房面积；属购买房屋的被拆迁房屋所有人，不属被征地拆迁所在村、社区户籍人口的，对合法住宅房屋面积实行拆一还一面积调换，结构补差；属有房无户的，对合法住宅房屋实行拆一还一面积调换，结构补差；属国有土地上的住房，由第三方机构评估，采取拆一还一适当补差方式执行。

优惠和超选购房:为便于被拆迁人选房，根据核准确认的被拆迁房屋所有人户籍人口，属征地拆迁所在村、社区户籍人口的，按每人给予3㎡优惠购房，由被拆迁人按优惠价1400元/㎡支付购房款；每户在已享受优惠购房后超选面积20㎡以内的部分由被拆迁人按3000元/㎡支付购房款；每户在已享受优惠购房后超选面积20㎡以上的部分由被拆迁人按4500元/㎡支付购房款。
安置房面积不足还房面积的按货币化安置政策执行，被拆迁人在签订拆迁协议后，被拆迁房屋交由拆迁人拆除。

（三）拆迁房屋面积计算标准及确认

1.严格执行《四川省房产测绘实施细则》，第四章建筑面积计算规则标准进行测绘。
2.区成达万铁路船山段征地拆迁安置领导小组，组织审定测绘锁定的数据，作为拆迁补偿、安置依据。
三、生产经营房和营业房认定补偿标准

（一）生产经营房

1.认定标准：具备工业用地及生产房规划的合法手续，具有工商注册登记、税务登记、产品生产许可证等合法手续的，且有纳税行为的，以生产有商品属性的产品为主的建筑物。以上条件全部具备的可认定为生产经营房屋。凡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和手续的房屋，一律不按生产经营房对待。
2.补偿标准:生产经营房一律实行货币补偿，参照川府函〔2020〕217号、遂府函〔2020〕121号文件标准（具体标准详见附件）与评估价格相结合方式补偿。因畜禽养殖场及其它农业生产企业不需要进行纳税，直接采用评估价格方式进行补偿。

（二）营业房

1.认定标准：土地使用性质是国有，土地使用权用途为商业用地，房屋产权所有人和门牌号相符。以上条件完全具备的认定为营业性用房；凡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和手续的房屋，一律不按营业房对待。

2.补偿标准：根据拆迁人统一提供的营业房房源进行安置，标准为“拆一还一”；对超选或安置房面积大于拆迁营业房面积的，由被拆迁人按市场价格补差（市场价以评估公司评估价为准）；对未安置或选择货币补偿的营业房按评估公司评估价给予补偿。

（三）村、社集体经济组织生产房、经营房

1.村、社集体经济组织生产房、经营房一律实行货币补偿，参照川府函〔2020〕217号、遂府函〔2020〕121号文件标准（具体标准详见附件）与评估价格相结合方式补偿。

2.村、社、企业的其它类型棚（房）一律实行货币补偿（具体标准详见附件）。

四、安置户水、电、气、光纤、电话迁装

水、电、气、光纤、电话按拆迁时注册使用户头实行“拆一还一”，费用由拆迁人承担。安置时因户头增加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超出费用，由被拆迁人承担（以实际收费标准为准）。
五、房屋拆迁奖励及过渡安置费
（一）拆迁奖励

被拆迁户在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之日起15天内，将拆迁房屋交由拆迁人的，按被拆迁合法房屋面积给予80元/㎡奖励。如乙方每超过1天扣减2元/㎡，超过30天未交房的不予奖励。

（二）过渡安置费

集镇规划区外实施划地复建的给予12个月的拆迁过渡安置费，按照4元/㎡计算。面积不足50㎡的按照50㎡计算；集镇规划区内集中安置的，给予第一年拆迁过渡安置费4元/㎡、第二年拆迁过渡安置费5元/㎡、第三年拆迁过渡安置费6元/㎡，超过三年的统一按照6元/㎡计算，面积不足50㎡的按照50㎡计算；集镇规划区内选择货币安置的合法住宅房屋，按照4元/㎡一次性发放6个月过渡安置费。当甲方落实安置房并告知乙方办理安置结算手续之日起30日内，乙方必须办清结算手续，乙方逾期不办理结算手续，甲方从逾期之日起停止发放过渡费。
六、社会保障费用

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办发﹝2018﹞59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川人社发﹝2018﹞46号）文件精神办理，具体实施由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单位根据各自职能职责制定方案。

七、经费保障
涉及土地征收、土地调整、拆迁补偿等相关经费保障，统一由成达万铁路船山段建设征地拆迁安置领导小组保障拨付。

八、拆迁安置补偿费支付方式

征地拆迁安置补偿费支付方式:1、拆迁安置补偿费、拆迁奖励和拆迁过渡安置费等统一由区成达万铁路船山段建设征地拆迁安置领导小组支付；2、征收土地涉及相关经费由区成达万铁路船山段建设征地拆迁安置领导小组统一拨付到乡镇，由乡镇直接支付给被征地村社或农户，按照“社有、村控、乡（镇）管”的原则进行管理。所有征地拆迁补偿资金均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支付给被拆迁户的所有补偿费全部实行一卡通支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平调、截留和挪用。

九、工作要求

（一）落实责任

区发展改革局：负责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和综合协调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地方承担的资金筹集、资金监管等工作。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组织开展征地拆迁基本情况摸底， 房屋及地面建（构）建筑物的清点、丈量、登记，进行征地拆迁 资金测算，制定拆迁安置方案，搭建征拆专班，督促拆迁进度， 组织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和开展拆迁安置等工作。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工程建设用地和安置用地手续报 批、林地报征、参保人数测算，以及集中安置点规划选址、指导推进征地等工作。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牵头制定被征地农民参保方案，负责被征地农民参保经办、参保政策宣传解释等工作。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做好被征地拆迁安置范围内和安置点的相关道路规划等工作。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做好沿线农机提灌设施迁改、涉农企业拆迁协调，指导乡镇做好土地调整等工作。

区水利局：负责做好被征地拆迁安置范围内和安置点的水系 改建规划设计等工作。

区民政局：负责将符合条件的征地拆迁农民纳入低保或临时救助等工作。

区综合执法局：负责城市、镇规划区内违章建（构）筑物管 控并依法拆除违章建（构）筑物等工作。

区委政法委：指导评估主体对征地拆迁中的重大涉稳事项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评估报告重点要素进行抽查、备案，督促指导相关单位落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征地拆迁涉稳矛盾隐患排查化解、重点人员疏导教育稳控和维稳应急处置工作。

区信访局：负责接待涉及征地拆迁信访群众，作好相关政策 宣传和解释;收集和研判信访不稳定因素，积极会同辖区和相关部门做好信访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市公安局船山区分局：负责被征地村社户籍核实和管理，依法打击征地拆迁中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协调处置建设过程中各类治安案件及突发群体性事件。

区法院：负责依法处理沿线乡镇因高铁建设引发的民间纠纷。

区司法局：负责对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办法进行合法性审查，对征地拆迁安置中出现的问题提供法律意见。

区审计局：负责对征地拆迁资金使用开展审计监督。

遂宁市天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项目资金筹集、集镇规 划区内集中安置点建设等工作。

永兴镇：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协调项 目在辖区内的临时用地;负责被征地拆迁范围内抢种抢栽林木管控和制止;负责集镇规划区外的划地复建;负责及时兑付拨付到乡镇的拆迁补偿资金，加强资金监管;负责做好征地拆迁工作中 的政策宣传和解释，积极排查解决矛盾纠纷，避免发生涉稳事件。

    （二）严明纪律

    成达万铁路船山段建设拆迁安置补偿工作所涉单位要坚决服从统一安排，尽职履责，依法办事，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征地拆迁工作中有关问题。对征地拆迁安置工作中不负责任，损害群众利益，并造成后果的工作人员，将严肃追责问责。

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

	县(市、区)
	区片编号
	实施范围
	区片综 合地价

（元/ 亩）
	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费比例（以县为 单位统计）

	
	
	乡镇（街道）
	行政村（社区）
	
	

	船山区
	1
	慈音街道、富源路街道、灵泉街道、 南强街道、广德街道、嘉禾街道、介福路街道、九莲街道、凯旋路街道、 南津路街道、西宁街道、杨渡街道、 育才路街道、镇江寺街道、保升镇、 北固镇、龙凤镇、 仁里镇、新桥镇、 永兴镇
	慈音寺社区、棉场社区、杰灵社区、罐子口社区、绿洲社区、晨钟社区；金梅社区、段家店社区、 开善东路中段社区、南师路社区、开善寺社区、二郎庙社区、楠木社区、明星花园社区；香山路社区、书院社区、灵应寺社区、广灵路社区、灵泉寺社区、桥东社区；张飞梁社区、定觉院社区、 清净寺社区、涪江社区、机场社区、大转弯社区、谢家店社区、天星坝社区、马宗岭社区、金鱼社区、大石桥社区、桐子垭社区；七里桥社区、广德社区、八角亭社区、西山社区、西园社区、 二井沟社区、十字河村、月山村；嘉禾社区、天峰社区、吉祥社区、明月社区、滨江社区、龙桥社区、吴家湾社区；嘉禾桥社区、燕山社区、老盐关社区、北河街社区、锦华社区、京宁社区、 北小区社区；九莲社区、北兴社区、先锋社区、石溪村；希望社区、凯旋下路社区、文星街社区、 涪江花园社区、南小区社区、油房街社区、米市街社区、滨河路社区；天宫路社区、电江路社区、 邮拱局社区、玉泉街社区、凯东社区、天兴社区；金桂社区、文星桥社区、青岗社区、五里垭社区、樟树堰村、福光庙村、徐家堰村；任家渡社区、歇马庙社区、二教寺社区、洋渡社区、姜家巷社区、马田社区、苟桥社区、水寨门社区、中脊社区、钟灵寺社区；盐市街社区、和平东路社区、裕丰社区、犀牛社区、玉竹街社区、和平西路社区；百福社区、朝阳社区、大东街社区、兴隆街社区、紫薇社区、正兴街社区、文成街社区、德胜路社区、顺城街社区；金家沟社区、凉水井社区、金荷社区、金桃社区、新开寺社区、升红社区、观山村、和兴村、保升村、插板堰村； 联升村、石骨埝村、斑竹园村、窝窝店村、铜鼓山村、飞凤村、火把堰村、双拱桥村、颐康社区、龙楼社区、向山村、水库村、龙兴村、玉堂村；龙凤社区、白鹤社区、复兴社区、永石桥村、大白塔村、彰德桥村、寨子村、龙宝村、宝塔村、清河村；圣莲岛社区、小河洲社区、三洲社区； 新凤社区、小坝村、杨板溪村、偏岩村、新桥村、高岩村、登高村、梓潼村、龙池村、洪江村、 顺河村、顺江村、凤台村、黄连沱村、凤阁村、长伍村、双堰村、贵家桠村、新羊村、花祠村、 银子村、高字库村、大青村、菖蒲堰村；东兴社区、花拱桥社区、灵通村、旗山社区；共涉及20 个乡镇（街道），169个村（社区）。
	53800
	土地补偿费30%，安

置补助费

70%

	
	II
	灵泉街道、西宁街 道、保升镇、桂花镇、 河沙镇、老池镇、龙 凤镇、新桥镇、永兴 镇、唐家乡
	僧家沟社区、乘龙社区；兰井村；宝凤村、太和桥村；金桂社区、银桂村；栖凤社区、栖凤村； 龙港社区、黄桷村、金盆村、书院村；定宝村、棕树村、石桥村；新西村、白家桥村；应龙村、长庙社区、太平桥社区；红涪社区、长虹村；共涉及10个乡镇（街道），23个村（社区）。
	51000
	

	
	III
	桂花镇、河沙镇、老池镇、仁里镇、永兴镇、唐家乡
	黄龙村、响堂村、金井村、翰林村、桂郪村、杉树村、兰桂村、三圣村、石景村、渡槽村；景峰村、凤凰村、王家场村、谷村、梓桐村、云灵村、鹤林村、送家沟村、赤岩沟村、桂花村；金凤村、响水洞村、芋禾村、龙泉村、福龙村、花园村、铜锣村、双跃村、樊哙山村；解放新村、东兴村、文笔山村、常林村、亿禾村、卧龙庵村、桃李村；锦秀村、青龙村、红牌村、孟桥村、花果村、吉兴村、联盟村、清源村、箩篼埝村、长安村、新开村、柏湾村、朝阳村；渔舟村、金塘村、伞峰村、西堰村、东山村、万福村；共涉反6个乡镇，55个村（社区）。
	48000
	


    备注：（一）片区综合地价标准发布实施后，2020年1月1日起申请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并实施征地的，按照区片价新标准测算，并在新标准公布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足额支付到位，确保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不受损。

    （二）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组成。征收集体农用地以外的其他集体土地补偿标准按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0.5倍计算。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执行。
全市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
	县（区）
	镇（乡）
	耕地补
偿等别
	统一年产值标准
（元/亩·年）

	船山区
	永兴镇、仁里镇、龙凤镇、保升乡、西宁乡
	15
	2240

	
	新桥镇、桂花镇、唐家乡、老池乡、复桥镇、河沙镇
	14
	2040


房屋拆迁（重置）补偿价格标准表

	序号
	结构类型
	单位（元/㎡）

	1
	框架结构
	1200

	2
	砖混结构
	890

	  3
	砖木结构
	680

	4
	土（石）木、木结构
	500

	5
	其它结构
	200

	
	
	


地上构筑物及其它附属设施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单位
	补偿标准（元）

	1
	围墙
	乱石磊、土围墙
	立方米
	135

	
	
	砖、石围墙
	立方米
	360

	2
	院（晒）坝
	三合土
	平方米
	33

	
	
	砖、石、水泥砂浆
	平方米
	45

	
	
	石板坝
	平方米
	43

	3
	堡坎
	条石、砣石堡坎
	立方米
	150

	
	
	砼
	立方米
	200

	
	
	乱石堡坎
	立方米
	70

	
	
	其它
	立方米
	30

	
	
	水泥砂浆砌
	立方米
	90

	4
	水缸
	
	口
	110

	5
	地窖
	
	口
	160

	6
	粪池
	土粪池
	立方米
	100

	
	
	水泥、三合土粪池
	立方米
	150

	
	
	条石粪池
	立方米
	200

	7
	水窖
	土水窖
	立方米
	50

	
	
	三合土水窖
	立方米
	80

	
	
	条石及砼水窖
	立方米
	100

	8
	水池
	砣石、条石塘池
	立方米
	70

	
	
	石砌、砖砌、混凝土池
	立方米
	100

	9
	水井
	土水井
	口
	390

	
	
	条石水井
	口
	940

	
	
	压水井（含机械取水）
	口
	800

	
	
	机井
	口
	1300

	10
	灶台
	单眼灶
	个
	200

	
	
	双眼灶
	个
	380

	
	
	土灶
	个
	150

	
	
	红砖砌灶
	个
	500

	
	
	瓷砖灶、水泥灶
	个
	700

	
	
	节能灶（含设施）
	个
	1000

	11
	坟墓
	普通土堆坟
	座
	1000

	
	
	砖、石、水泥修砌
	座
	1700

	
	
	砖、石、水泥修砌加有花岗石、其它材料刻成的墓碑
	座
	2500

	12
	沼气池
	产气
	口
	3000

	
	
	未产气
	口
	2000

	13
	粮仓
	
	立方米
	50

	14
	围墙大门
	铁大门
	平方米
	150

	
	
	木大门
	平方米
	100

	15
	大棚（花棚、
蔬菜大棚、蘑菇棚等）
	竹架
	平方米
	9

	
	
	钢架
	平方米
	20

	
	
	其它棚
	平方米
	15

	16
	鱼塘
	浆砌鱼池
	立方米
	35

	
	
	砖石砌筑鱼池
	立方米
	40

	
	
	土鱼池
	立方米
	20

	17
	集体抗旱井
	口
	1500

	18
	洗衣槽
	台
	80

	19
	山茅坑
	口
	100

	20
	农产加工机具（拆、搬迁费）
	套
	200

	21
	地板砖
	平方米
	65

	22
	实木（强化）地板
	平方米
	80

	23
	乳胶漆
	平方米
	10

	24
	仿瓷
	平方米
	3

	25
	铝合金，塑钢窗
	平方米
	80

	26
	吊顶
	平方米
	石膏板15元/㎡，塑铝扣板35/㎡

	27
	防护栏
	平方米
	不锈钢90

	28
	蹲便器、水箱
	套
	160

	29
	钢制入户门、防盗门
	樘
	200

	30
	卷帘门
	平方米
	120

	31
	顶楼水池(含水管）
	个
	大瓦缸100元/个，钢制200元/个，砖混水泥300元/个

	32
	内外墙瓷砖
	平方米
	40

	33
	外墙漆
	平方米
	15

	34
	壁柜、橱柜（不可以动）
	平方米
	200

	35
	简易棚
	竹、木柱
	平方米
	10

	
	
	铁柱
	平方米
	25

	
	
	石柱
	平方米
	30

	
	
	砖柱
	平方米
	40

	36
	简易房
	砖墙石棉瓦
	平方米
	80

	
	
	石墙石棉瓦
	平方米
	65

	
	
	土墙石棉瓦
	平方米
	50

	
	
	砖墙草房
	平方米
	70

	
	
	石墙草房
	平方米
	60

	
	
	土墙草房
	平方米
	50

	
	
	砖墙彩钢
	平方米
	360

	
	
	石墙彩钢
	平方米
	300

	
	
	钢柱彩钢
	平方米
	140

	37
	木楼
	平方米
	140

	38
	室内房间门
	套
	100

	39
	室内楼梯扶手
	平方米
	不锈钢100元/㎡，其它80元/㎡

	40
	涂料
	平方米
	2

	41
	墙布（纸）
	平方米
	10


    注：大型特殊大棚设施建议由有资质的评估单位按修建时进行评估单价补偿。
零星林木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单位
	补偿标准
（元）

	
	名称
	生长期
	说明
	
	

	1
	锦橙、血橙、脐橙、夏橙、椪柑、香柚、柑桔、柠檬
	产果期
	初果
	挂果3-9年
	株
	100

	
	
	
	盛果
	挂果10年以上
	株
	220

	
	
	
	衰果
	
	株
	90

	
	
	幼苗
	定植3年内
	株
	15

	
	
	幼树
	定植3以上
	株
	20

	2
	桃子、樱桃、李子、
梨子、苹果、杏子、
柿子、青枣、枇杷、
梅子
	产果期
	初果
	挂果3-11年
	株
	95

	
	
	
	盛果
	挂果12年以上
	株
	185

	
	
	
	衰果
	
	株
	72

	
	
	幼苗
	离地面高度1米以下
	株
	11

	
	
	幼树
	离地面高度1米以上未产果
	株
	23

	3
	板栗、核桃、花椒
等干果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3-9年
	株
	100

	
	
	
	盛果
	挂果10年以上
	株
	200

	
	
	
	衰果
	
	株
	60

	
	
	定植未挂果
	定植3年以上
	株
	30

	
	
	定植嫁接幼树
	定植3年内
	株
	20

	4
	葡萄
	盛果
	地径在5厘米以上
	株
	156

	
	
	中产
	地径在2-5厘米（含2厘米）
	株
	119

	
	
	挂果
	地径在1-2厘米（含1厘米）
	株
	86

	
	
	幼树
	地径在1厘米以下
	株
	20

	5
	桑树
	幼苗
	离地面高度1米以下
	株
	2

	
	
	产叶桑
	初产叶
	株
	10

	
	
	
	中产叶
	株
	15

	
	
	
	盛产叶
	株
	30

	
	
	
	老化树
	株
	15

	6
	竹林
	
	株
	3

	7
	杂树（松、杉、柏、
椿芽、香樟等
	幼树
	干胸径2厘米以下
	株
	5

	
	
	小树
	干胸径2-5厘米
	株
	10

	
	
	中树
	干胸径5-16厘米
	株
	20

	
	
	大树
	干胸径16厘米以上
	株
	30

	8
	银杏、桂花、黄桷
树、其它园林乔木
树种
	小树
	胸径5厘米以下
	株
	50

	
	
	中树
	胸径5-10厘米
	株
	100

	
	
	大树
	胸径10厘米以上
	株
	200


成片林木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单位
	补偿标准（元）

	
	名称
	生长期
	说明
	
	

	1
	锦橙、血橙、脐橙、
夏橙、椪柑、香柚、
柑桔、柠檬
	产果期
	初果
	挂果3-9年
	亩
	4700

	
	
	
	盛果
	挂果10年以上
	亩
	7700

	
	
	
	衰果
	
	亩
	4000

	
	
	幼苗
	定植3年内
	亩
	1640

	
	
	幼树
	定植3年以上
	亩
	2180

	2
	桃子、樱桃、李子、
梨子、苹果、杏子、
柿子、青枣、枇杷、
梅子
	产果期
	初果
	挂果3-11年
	亩
	5200

	
	
	
	盛果
	挂果12年以上
	亩
	7780

	
	
	
	衰果
	
	亩
	4300

	
	
	幼苗
	离地面高度1米以下
	亩
	1640

	
	
	幼树
	离地面高度1米以上未产果
	亩
	2180

	3
	板栗、核桃、花椒
等干果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3-9年
	亩
	5300

	
	
	
	盛果
	挂果10年以上
	亩
	8000

	
	
	
	衰果
	
	亩
	4500

	
	
	定植未挂果
	定植3年以上
	亩
	2500

	
	
	定植嫁接幼树
	定植3年内
	亩
	2000

	4
	葡萄
	盛果
	胸径在5厘米以上
	亩
	8900

	
	
	中产
	胸径在2-5厘米（含2厘米）
	亩
	6700

	
	
	挂果
	胸径在1-2厘米（含1厘米）
	亩
	4700

	
	
	幼树
	胸径在1厘米以下
	亩
	2400

	5
	桑树
	幼苗
	离地面高度1米以下
	亩
	1200

	
	
	产叶桑
	
	亩
	3800

	6
	竹林
	
	亩
	3000

	7
	杂树（松、杉、柏、
椿芽、香樟等
	幼树
	干胸径2厘米以下
	亩
	1800

	
	
	小树
	干胸径2-5厘米
	亩
	2500

	
	
	中树
	干胸径5-16厘米
	亩
	4800

	
	
	大树
	干胸径16厘米以上
	亩
	6500

	8
	银杏、桂花、黄桷
树、其它园林乔木
树种
	小树
	胸径5厘米以下
	亩
	4875

	
	
	中树
	胸径5-10厘米
	亩
	7100

	
	
	大树
	胸径10厘米以上
	亩
	9500


房屋结构补差、货币安置补偿、优惠和超选

购房标准表

	房屋结构
	产权调换相等部分由被搬迁人向搬迁人补差
	货币收购
	优惠和超选购房
	备注

	
	
	
	
	

	砖混
	10元/㎡
	2800
	根据核准确认的被拆迁房屋所有人户籍人口，属征地拆迁所在村、社区户籍人口的，按每人给予3㎡优惠购房，由被拆迁人按优惠价1400元/㎡支付购房款；在每户已享受优惠购房后超选面积20㎡以内的部分由被拆迁人按3000元/㎡支付购房款；在每户已享受优惠购房后超选面积20㎡以上的部分由被拆迁人按4500元/㎡支付购房款。

	

	砖木
	30元/㎡
	2750
	
	

	穿逗
	40元/㎡
	2700
	
	


